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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依所學專長及興趣取得專業證照，

以提昇學生之專業水準及就業能力，特訂定「嘉南藥理大學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實施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業證照包括﹕ 

一、政府機關核發的各類證照。 

二、國際證照。 

三、語言檢定證照(英語檢定證照另訂辦法獎勵)。 

四、其他專業證照。 

第3條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科)應依本辦法訂定專業證照採計準則，經院審查後送研

究發展委員會核備公告週知。各系(所、學位學程、科)學生得依專業證照類別、級

數、證照生效日期等資料提出申請獎助。已領取本校其他獎助者，不得再申請。 

第4條 申請與核發﹕請於公告申請規定期限內至學生資訊網登錄證照資料，並列印申請表

格簽名，及附證照影本以供查驗。申請程序如下﹕ 

一、初核：由各系(所、學位學程、科)進行證照級別初核。 

二、複核：由各院複核。 

三、核定：依當年度預算經費提研究發展委員會核定，並由研發處公告核發獎勵金

額。 

第5條 本辦法獎勵經費來源以教育部計畫補助為主，其獎勵分級如下﹕ 

一、特級證照﹕凡取得本校學位後報考之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於畢業當

年度10月31日前取得證照者，可獲特級獎勵金，以3,000元為上限。 

二、甲級技術士(或相當級別)證照，獎勵金以2,000元為上限。 

三、乙級技術士(或相當級別)證照，獎勵金以1,000元為上限。 

四、其他證照(依本校認定之專業證照)，獎勵金以200元為上限。 

專業證照認定有疑義者，由研究發展委員會會同相關單位查驗認定之。 

第6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